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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刘晓军等同志正式任职的通知 

 
各校区，各院、系、所，各处、室、直属单位，各学术业务单位：  

因任职试用期满，考核合格，经研究决定： 

刘晓军同志任机械工程学院副院长； 

余超同志任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； 

薛巍立同志任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； 

成思同志任外国语学院副院长； 

章定文同志任交通学院副院长； 

陈力同志任科研院先进技术与装备办公室主任、先进技术与

装备院副院长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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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桑同志任科研院科研基地与协同创新办公室主任。 

上述同志任职试用期计入任职时间。 

 

 

 

  东南大学 

2023年 4月 13日        

     （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抄送：各党工委，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党委各部、

委、办，工会、团委。 

 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4月 13日印发 


